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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20 日  家庭議會第 FC 12/2024 號文件  

討論文件  

 

家庭議會  

行政長官《 2024 年施政報告》：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有關家庭及婦女發展的政策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行政長官在其《 2024 年施政報告》內

公布的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民青局 )有關家庭及婦女發展的措施。  

引言  

2.  關愛和睦的家庭是和諧社會的基石。政府非常重視本港家庭

的健康發展。在這方面，民青局一直支援家庭議會 (議會 )的工作，

向市民推廣關愛家庭的文化。  

3.  另外，女性在推動社會及經濟發展，以及培育下一代方面均

擔當着重要的角色。政府積極通過推行不同項目和措施，並與社

會上各持份者協作，推動婦女發展。  

4.  為加強支援健康和仁愛家庭的發展和婦女發展，行政長官在

其《 2024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了下文臚列的相關政策措施。  

新措施  

全港美好家庭選舉  

5.  民青局與議會將在 2025 年合作舉辦全港美好家庭選舉 (「選

舉」 )，向普羅大眾宣揚良好家庭價值。選舉的擬議框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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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6.  選舉旨在達到以下目標：  

(a)  以「建立穩固家庭關係  樹立良好家教家風」 1為重點，

向普羅大眾宣揚良好家庭價值；以及  

(b)  表揚在愛與尊重、關懷與支持，以及抗逆力等基礎上建立

積極互助關係的家庭，以將良好家庭傳統和美德傳承下

一代。  

參選資格和作品形式  

7.  居港家庭均有資格參選。參選家庭須提交關於其真實家庭生

活故事和經驗的書面敘述，並付上一張家庭照片，以展現關愛互

助的家庭關係／親情。入選家庭會獲邀參與面試。  

獎項類別  

8.  獎項分為兩類，即 (i)美好家庭獎和 (ii)良好家教家風傳承獎，

分別頒予十個和五個入選家庭；屆時將舉行頒獎典禮。  

時間表  

9.  預計選舉於 2024 年 4 月底推出，暫訂的選舉時間表載於附

件。  

10.  我們會按照舉辦比賽的慣例，委聘有經驗的承辦商協助推行

選舉，包括進行宣傳、接收參選作品，以及安排入選家庭參與面

試等。民青局會考慮委員在會上提出的意見，以制定推行細節。 

與女性領袖建立聯繫網絡和「『友』妳啟導」友師計劃  

11.  為促進女性職場發展，民青局會與各界女性領袖建立聯繫網

絡，並推出「『友』妳啟導」友師計劃 (「計劃」)。計劃會為本港

女大學生配對高級管理人員友師，並提供相關培訓及活動 (例如

職涯規劃、求職技巧培訓和到訪公私營機構等 )，以賦能年輕女大

學生，協助她們提升技能、建立自信及人際網絡，為投入職場做

                                                      
1 議會 2025-26 年度宣傳運動的主題為「家‧承傳愛」。  



3 
 

好準備。計劃每屆為期一年，民青局已就計劃諮詢婦女事務委員

會，並將敲定推行細節。計劃會先試行兩年後再作檢討，預期於

2025 年上半年展開。  

持續推行的措施  

家庭議會  

12.  民青局會繼續支援議會的工作，以推廣家庭核心價值 (即「愛

與關懷」、「責任與尊重」及「溝通與和諧」)和有利家庭的文化。

議會在來年會繼續與不同持份者合作，舉辦與宣傳家庭核心價值

及仁愛家庭文化有關的項目和活動，當中包括通過不同電子媒介

進行宣傳、製作家庭教育短片、通過「開心家庭運動」支援青年

制服團體推行和舉辦與家庭相關的項目和活動，以及鼓勵僱主實

施更多元化和靈活的家庭友善僱傭措施等。另外，民青局會繼續

與議會緊密合作，協助各個政策局和部門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充

分考慮家庭角度。  

13.  民青局與議會於 2024 年 10 月推出全新為期五年的家庭教

育推廣計劃，資助民間推行非牟利的家庭教育項目。該計劃每年

撥款港幣 800 萬元，資助範疇涵蓋各種與家庭相關的主題，以照

顧不同家庭的需要。在 2024-25 年度的計劃下，直至 2024 年 11 月

22 日截止申請當日，共收到 202 份申請。現正進行審核申請的

工作，暫訂於 2024 年 4 月公布結果。該計劃將於 2024-25 年度

至 2028-29 年度期間持續推行，以加強有關建設家庭、家教和家

庭價值的工作。  

其他支援家庭和婦女的措施  

14.  民青局除了支援議會的工作，亦會繼續推行以下在《 2023 年

施政報告》公布的措施，以支持香港的家庭及婦女發展：  

(a)  舉辦家庭暨婦女發展高峰會，與關注本港家庭及婦女發

展的人士交流，並收集民間意見，以助制定更聚焦支援婦

女發展及推動家庭教育的措施；  

(b)  持續檢視一站式家庭及婦女資訊平台並豐富當中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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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與婦女就業和健康、家庭教育、婚姻等相關的資訊；

以及  

(c)  推行為期三年的「贍養費調解試行計劃」，資助非政府機

構為符合計劃資格的有需要人士提供與贍養費相關的調

解服務。  

徵詢意見  

15.  請委員備悉上述措施，並給予意見。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2024 年 12 月  

  



5 
 

附件  

全港美好家庭選舉  

暫訂時間表  

 

日期  項目  

2025 年 4 月底  推出選舉  

2025 年 4 月底至 6 月底  報名期  

2025 年 6 月底至 9 月初  甄選和作品評審  

2025 年 9 月底  公布結果和舉行頒獎典禮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2024 年 12 月  

 


